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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 

《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发起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1、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耐股份”）的全

资子公司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琳丽矿业”）与海城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于2017年7月27日签署了《中国菱镁矿业有

限公司发起协议》（以下简称“发起协议”）。 

2、《发起协议》中乙方为海城市多家企业，琳丽矿业仅为其中一家，该协议

的签署并不表示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式成立，相关进

展以正式的批复文件为准，上述事项正处于筹划阶段。 

3、《发起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琳丽矿业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菱镁矿业有限

公司的事项属于对外投资，根据濮耐股份《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单笔投资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的5%（对应的金额为不超

过1.176亿元），由董事长批准；超过5%但不超过20%的，由董事会批准。由于本

协议项下尚无法确定投资金额，且甲方通知该事项时即要求当日签署完成，为保

证正常经营，在获得董事长授权的情况下，琳丽矿业签署了该协议。 

5、若未来该投资金金额明确后，超出了董事长的审批权限，将召开董事会

重新审议该事项并对外披露。 

 

二、该协议签署各方介绍 

甲方：海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地址：辽宁省海城市开发区黄河路86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芳 



乙方：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海城市牌楼镇丁家村 

法定代表人：陈贵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81555398753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整 

 

三、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发起协议的基本情况 

为加速推进海城市菱镁矿产资源的有效整合，坚持绿色、集约、高效、可持

续发展，增强菱镁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经合作各方充分协商，

一致同意共同出资设立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或者“辽宁菱镁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或者“辽宁菱镁矿业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辽宁省海城市牌楼镇 

3、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亿元整 

4、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5、公司经营范围：菱镁矿山开采、销售、菱镁产品加工 

（二）出资方式、持股比例及利润分配方式 

1、出资方式：甲方以海镁总厂采矿权作价出资，其他各发起人以其所属的

采矿权作价出资。采矿权经具有矿业权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作价后确定持股

比例。 

2、持股比例：甲方持股比例不低于51%，其他各方持股比例总和不超过49%。

甲方以海镁总厂采矿权作价出资，持股比例高于51%时按照实有出资比例确定，

低于51%时按51%确定，其他各方持股比例在不超过49%的范围内确定；若新增

股东，甲方持股比例高于51%时按照实有出资比例确定，低于51%时按51%确定，

其他各方持股比例在不超过49%的范围内确定。 

3、利润分配方式：各方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承担责任风险。 

（三）公司机构及产生办法 

公司设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由5-13人组成，甲方选派董事3-7人。监事

会由5-9人组成。公司董事长由甲方委派，总经理由股东会聘任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 

（四）经营管理方式 

1、公司从整治矿山安全、改善和治理矿区环境、实现矿山环保达标及规范

有序开采的角度，重新制定总体开发规划，科学编制勘探开采方案，统一规划和

开采。 



2、采矿作业采取一体化生产模式，实现科学勘探，有序开采。开采方式由

股东会议定。 

3、各方生产加工所需矿石，由公司统筹供给，供给量及价格由股东会议定。 

（五）发起各方的权利 

1、随时了解本公司设立工作进展情况，签署本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法律文件，

审核设立过程中筹备费用支出； 

2、共同选择评估机构，对评估机构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进行认定。 

3、制定公司章程，按公司章程规定推荐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选举公司

董事、监事；聘任总经理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六）发起各方的义务 

1、按照约定共同筹备设立公司事宜，承担筹备相关费用。 

2、及时提供本公司申请设立所必需的文件材料，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及时办理矿业权变更手续。 

3、配合评估机构的评估工作，评估费用由各方自行承担。 

4、积极加强矿山环保、安全生产整改，确保采矿施工作业符合环保、安全

生产标准。环保、安全生产等整改费用由筹备组议定。 

5、按时缴纳延长采矿权许可年限使用费用。 

6、在本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应承担

赔偿责任。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协议的执行尚需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且作为乙方涉及的主体较多，如

果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最终能够成功组建，则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能够更好

的整合、整顿中国的菱镁矿资源，建设世界级菱镁矿产业基地，完善菱镁产业标

准、产品标准体系，掌握菱镁资源，实现装备升级、产品升级、产业链升级发展，

增强菱镁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菱镁矿作为耐材主要原料之一镁砂的来源，一直是受到濮耐股份高度重视的

战略资源品，濮耐股份于2011年通过收购琳丽矿业在海城拥有了一座大型菱镁矿

的采矿权，定位为镁质原料基地，主要满足濮耐股份内部原料需求。海城市是辽

宁省最主要的菱镁矿和镁砂产地，由于过去海城整体菱镁矿权分散、开采不规范、

镁砂加工企业或多或少也存在环保等问题，导致近几年菱镁矿和镁砂价格比较低

迷，原料外购成本低于开采成本，濮耐股份相应停止了矿石开采和冶炼环节的产

能。如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最终能够成功落地，将有效改变菱镁资源的供给秩

序，稳定镁质原料的供求预期，有利于整个耐火材料产业链的发展。 

从琳丽矿业角度，将以所持有的矿业权（经评估后的价值）入股中国菱镁矿



业有限公司，成为其股东之一，不会影响到其菱镁矿后续的加工生产能力，短期

内也不会影响到濮耐股份经营和采购等正常活动。未来濮耐股份可能面临在海城

没有自有矿山的情形，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成立后对于矿石的定价机制等尚未

明确，故目前无法比较该变化前后，给濮耐股份带来的具体影响，后续我们将在

涉及到上市公司权益的具体问题时，审慎履行必要的审批流程以及对外披露。 

 

五、后续进展以及披露安排 

鉴于本协议下，其他诸多参与方还在陆续签署协议的过程中，且矿业权的评

估作价工作尚未展开，濮耐股份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请投资者注意，该

事项的进展不由濮耐股份单方面推动，中国菱镁矿业有限公司是否能够按照政府

部门的规划成立和运作，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濮耐股份将在获知该事项取得重大进展时，及时进行披露，请投资者

关注后续进展公告。 

 

六、备查文件 

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与海城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的《中国菱

镁矿业有限公司发起协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 日 

 

 




